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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 11617 號賴素如、李宜光就刑事訴

訟法第 33 條第 1項，有關限制辯護人於偵查中聲請羈押程序閱卷之規

定，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案，定於 105 年 3 月 3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2

時 20 分於司法院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。 

據大法官揭示本案言詞辯論之爭點，有下列幾項：1.限制辯護人

於聲請羈押程序閱卷與偵查不公開原則之關係為何？2.聲請羈押被告

程序有無武器平等原則之適用？其可能之憲法依據為何？3.依據我國

憲法，是否應許被告之辯護人於聲請羈押被告程序中有檢閱聲請羈押

卷宗之權利？涉及被告及辯護人之何種憲法上權利？其得限制之範圍

及方式為何？ 

司法院大法官為釐清本案之爭點，認有行言詞辯論程序，聽取聲

請人、相關機關及徵詢外界意見之必要。除通知本案聲請人賴素如及

李宜光出庭進行言詞辯論外，相關機關部分，則請系爭法規刑事訴訟

法主管機關司法院，指派代表出庭。本案係有關偵查中羈押程序之閱

卷，涉及偵查不公開原則，大法官亦請相關機關法務指派代表參與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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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辯論。另本案涉及偵查中羈押程序辯護人可否閱卷之爭議，與律師

執行職務息息相關，爰亦邀請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指派代表 1

人為鑑定人，出庭參與言詞辯論程序。 

大法官除請實務界相關機關及律師公會指派代表為鑑定人陳述意

見外，為徵詢及聽取外界，尤其是法律學者之意見，另邀請具學術地

位之學者為鑑定人，包括留學德國之學者楊雲驊教授、留學日本之陳

運財教授，以及留學美國之林超駿教授，出庭參與言詞辯論程序，提

供各國相關之法制及法學理論之意見，俾供大法官審理案件之參考。 

其他有關公開言詞辯論程序之相關事項，例如旁聽證之發給、視

訊延伸法庭之設置，以同步傳輸憲法法庭開庭影音，供民眾旁聽及媒

體側拍，並將法庭活動之影音於司法院網站同步直播等事項，司法院

將另行以公告對外揭示。 

    


